附件1

	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资产信息卡参考样式

	基本信息

	卡片编号
	
	分类代码
	

	资产名称
	
	文物级别
	

	文物类别
	
	公布日期
	

	数量
	
	是否可计价
	

	计量单位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平方米）
	
	具体地址
	

	现登记号
	
	文物来源
	

	藏品年代
	
	建造（制造）年代
	

	文物简介
	
	公布机关
	

	财务信息

	账面价值（元）
	
	价值类型
	

	财务入账状态
	
	资金来源
	财政性资金（元）
	

	财务入账日期
	
	
	非财政性资金（元）
	

	会计凭证号
	
	计量属性
	

	是否纳入企业年度决算
	
	是否纳入行政事业资产报表
	

	计价说明
	
	入账会计科目
	

	管理信息

	管理部门
	
	使用单位
	

	管理人员
	
	使用状况
	

	用途
	
	
	

	备注

	

	制单人：
	
	制单时间：
	
	
	

	
	
	
	
	
	

	填写说明：

	1.分类代码是资产分类国标。

	2.文物级别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分情况选择填列。

	3.文物类别分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分情况选择填列。

	4.公布日期为各级政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日期。

	5.按照是否可计价选择“是”或“否”。

	6.计量单位分为个、座、处等分情况选择填列。

	7.现登记号是指文物在现管理收藏单位的登记号。

	8.文物来源包括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征集、购买、调拨、捐赠、依法置换、依法接收、指定保管等方式。

	9.账面价值是该文物入账价值。

	10.价值类型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分情况选择填列。

	11.入账状态选择“是”或“否”。

	12.财政性资金、非财政性资金根据资金来源填写。

	13.入账会计科目是固定资产、文物文化资产。

	14.管理部门为管理文物所属单位的行政部门。

	15.使用单位为管理使用文物资源资产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

	16.使用状态分为开放、未开放、修缮中等分情况选择填列。

	17.各单位还可在该卡片样式基础上自行增加管理需要的资产信息内容。

	18.计量属性，设置“成本”和“备查簿”。（根据政府会计准则文物资源征求意见稿）



